
東海大學師資培育中心
【師資培育助學金申請表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	基    本    資    料

	姓名：
	學號：
	系級：

	聯絡電話（手機）：
	e-mail：

	始修習教育學程學年度：
	之前是否接受過本助學金補助？
 □是，共      學期。 □否。

	是否有機車駕照？  □有，□否。

	基 本 能 力 與 個 人 專 長

	專
長
能
力
	請說明你會使用的軟體（如Word等）：

請列出您的特殊專長：
  □ 補救教學研習18小時時數證明    □ 海報繪製 / 電腦繪圖
  □ 網頁製作（如Flash、Dreamweaver…）  □文書排版  
  □ 其他               

	申
請
資
格
及
檢
附
文
件
	一、申請資格：
□ 1.清寒優秀之師資生：
清寒優秀之師資生：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為系所前40％，或達80分以上，未受申誡處分三次以上或記過以上處分，並經戶籍所在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認定為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，或申請補助之學期尚有就學貸款。
□ 2.成績優異之師資生：
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為系所前30％，未受申誡處分三次以上或記過以上處分。

	
	二、檢附申請文件：
□前述資格1.前一學期成績單(請檢附114-2一般成績單或有系所排名的成績單+相關證明)
□前述資格2.前一學期成績單(請檢附114-2有系所排名的成績單)。
□經戶籍所在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認定為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
證明。
□申請補助之學期之就學貸款證明。

	 請勾選願意參與之服務方案：
 □台中清泉崗聖潔教會，課後輔導。(國/高中) 週一至週五  18:00-21:00。
 □東大附中宿舍夜間輔導。(國/高中) 週一至週五          18:00-21:00。


本人擬申請師資培育助學金，茲確認本申請表填寫內容及相關證明文件皆確實無誤。
申請人(簽名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

審核結果：        通過        不予通過              核章：

※個人資料蒐集、處理及利用告知事項：
東海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為學生申請助學金之目的，於本表蒐集學生之個資係為聯絡、審查所需，僅供本單位進行資料審核之聯繫。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上述資料，但若資料不完整時，將無法受理申請。資料提供後，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行使當事人權利，如有疑問，請洽本中心辦公室（04-23508529）

□ 本人已詳讀說明及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、及利用告知事項,並願遵守上述規定
